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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教育基金会文件

宝基字 [⒛18]2 号

⒛18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通知

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 :

2018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开始启动。为更好地组织开展好 2018

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坚持本科生教育为本,保持和发扬宝钢教育奖

业已成就的特色。请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及负责宝钢教育奖评颁工作

的对口部门责任人认真细读 《宝钢教育奖评颁实施细则》,认真组织评选。

希望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到宁缺勿滥。按照《细

则》的规定及时间节点准时完成宝钢教育奖的评选、申报和推荐工作 (近

三年内已获得宝钢教育奖者望不再重复申报;特等奖人选推荐材料请不要

按第一人称填写 )。 完成网上申报后,请将 《评审表》用 A0纸正反两面下

载打印成书面材料,签名盖章后寄送秘书处。并请随函递交贵校 (单位 )

的评审工作情况简介。操作流程请登录宝钢教育基金会网站 (可根据本地

网络选择相应的教育网或公网 )。

请各评审学校 (单位 )收到本通知后,除复印送贵校 (单位 )相 关部

门外,另 复印一份,代为呈送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在贵校 (单位 )

的评审委员与顾问参阅 (名 单附后 )。 并将通知收悉信息反馈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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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

2、 《宝钢教育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

3、 《宝钢教育奖评颁实施细则》

4、 《⒛18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名额分配单》

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四元路 19号主楼 502室   邮 编:900941

电 谓F: 02I-26646814 (26646820)   传  ,宰 : 021-26642835

网 址:-.bsef.baostee1.∞m   邮 箱:bsefO baostee1。 ∞m

联系人:周逸敏 13801629484  杨春菊 138175285,9



<2018)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名额分配单

<海南大学>:

<2018>年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现己开始,今年分配<贵校>的宝钢教

育奖名额如下 :

宝钢优秀学生奖 :

其中:宝钢港澳台优秀学生奖 :

<5>犭乙

<0>名

可推荐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 (1>名

宝钢优秀教师奖 :
(3>名

其中:可推荐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 <1)名

<贵校>只 能推荐<1>名非评审学校的高校教师或学生作为宝钢教育

奖的提名人。

附告 宝钢教育基金会申报系统 :

申报用户登录名: (00137A>

申报用户登录密码:<hndx13z)

审核用户登录名: <00137B>

审核用户登录密码:<hndx137>



宝钢教育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

麽 问 :

尹伟伦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曲钦岳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福家   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央文史馆馆员、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吴祖强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名誉院长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纽织国际音乐

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翁史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程耿东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结构和多学科优化协会副主席

路甬祥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委员 :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副主任委员:

黄达人    中山大学原校长

姜胜耀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

叶静沩  (女)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莫 臻    宝钢教育基全会枥书长

委 员 :

马文喜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王次熘    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柯炳生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

宋维明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原副技长

黄海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李家俊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陈国庆    内蒙古大学校长

张国臣    东北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

朱 泓  (女〉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杨 路    辽宁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

郑伟涛    吉林大学副校长

冯 江    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吉林农业大学校长

张洪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叶志明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

朱国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扬 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



朱 健

刘永章

陈国强

刘淑笤

狳建平

庄辉明

曲景平

许 征

全保异

鞠 平

王志林

张宏建

蒋 一

李家新

周建波

王传中

胡岳华

李旭锋

王 旭

林文勋

央 珍

王润孝

郑庆华

刘晓君

安黎哲

柴 林

石亚军

林东伟

仝兴华

李仁群

宋毛平

陈 收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上海财经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

(女) 东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东南大学副校长

河海大学原副校长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

安钕工业大学校长

(女〉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原副校长

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

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

(女) 堇庆大学党委副书记

云南大学校长

(女) 西玄大学副佼长

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原副校长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

兰川大学副校长

新Ⅲ大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

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

安钕大学党委书记

郑川大学原副校长

湖南大学原副校长



陈尚义    福州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罗廷荣    广西大学副校长

何慧星    石河子大学原党委书记

陈育宁    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原校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

原副主席

曲江尚玛   青海大学副校长

王 涛    陕西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程样国    南昌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江西科技学院党委书记

陈 坚     贵州大学校长

丁耀武    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

王培光    河北大学副校长

肛清林    海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关忠良    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

武忠远    延安大学副校长

梁仁哲    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

黄云清    湘潭大学党委书记

杨 斌    江西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马建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高鸿钧    中国科学院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

育局局长

沈伟其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刘虹霞  (女) 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

李福奇    中国治金教育学会会长

郭为禄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空舒力    教育部人事司巡视员

李曜升    中国教育报刊社原党委书记、原社长

胡俊生    延安大学原副校长;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

王新民    教育部监察局原监察专员

周冬成    教育部人事司原巡视员

方明伦    上海大学原党委书记

伏中哲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秦长灯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治理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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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钔 教 有 奖 评 颁 实 施 细 则

宝钢教育奖是宝钢教育基金会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主要公益事业。

为了做好宝钢教育奖的评颁工作,根据 《宝钢教育基金会章程》特制订本细

则。

第-= 总 刖

第一条 宝钢教育奖设宝钢优秀学生奖、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宝钢优

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和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五个奖项,每

年评颁一次。

第二条 宝钢教育奖在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为主的全国部分高等院校

(以 下简称评审学校 )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中国冶金教育学会 (以下简称

评审单位 )设立一定数量的宝钢优秀学生奖和宝钢优秀教师奖奖励名额。

第三条 宝钢教育奖的评审工作,由宝钢教育基金会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一一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负责评审和管理。

第四条 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宝钢教育基金会理事会委任;委员主要由评审学校、

评审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任。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

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负责。

宝钢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顾问可以自愿参加宝钢教育奖

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应相应成立本学校、本单位的宝钢教育奖

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校、本单位宝钢教育奖的宣传、申报、评审和

颁奖工作,并在本学校、本单位内指定一个部门与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对

口联系、开展工作。

第六条 为鼓励台湾学生、港涣学生来内地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就读,增



强台湾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和港涣学生的祖国观念,激励他们勒奋学习,积

极进取,宝钢优秀学生奖中增设台湾地区学生奖和港涣地区学生奖,并在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南京中医

药大学试行。

第二幸 奖励金顸和名顸

第七条 宝钢教育奖奖励金额和奖励名额。

宝钢优秀学生奖:金钣为 1万元/人,每年 500名 左右 (其 中台湾地区、

港涣地区学生 60名 左右、

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金额为 2万元/人,每年 25名 ;

宝钢优秀教师奖:金颊为 1万元/人,每年 270名 左右;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金顿为10万元/人,每年 10名 ;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金额为 3万元/人,每年名额不定。

第八条 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于每年参照上一年备评审学校、评

审单位的学生奖、教师奖名额,并根据上一年度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评审

出的宝钢优秀学生奖与宝钢优秀教师奖的质量情况,分配本年度备评审学校、

评审单位的宝钢优秀学生奖与宝钢优秀教师奖及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

人、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的名额。

第九条 为了表彰全国其它高等院校有突出表现和贡献的优秀学生与优

秀教师,特在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设立少量机动名额:宝钢优秀学生奖 6

名,宝钢优秀教师奖 5名 。申报的学生和教师须由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推荐

(申报、推荐及程序见第十九条 )。

第三衤 申报及评选条件

第十条 宝钢教育奖申报对象主要为宝钢教育奖评审学校和评审单位在



籍的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5年及以上的在编教师。

第十一条 申报宝钢优秀学生奖的条件。

1、 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

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遒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诚实守信。

2、 勤奋学习,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

灵活运用知识能力、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以 下简称五种能力);“创新创

业”
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果;研究生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并取得一定的优

秀研究成果。

3、 尊重师长,灰爱同学,乐于助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能

承担社会工作,具有团结协作精神。

4、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乐观进取。

第十二条 申报宝钢优秀学生奖 (台 湾地区、港涣地区)的条件

1、 认同一个中国;自 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

规章制度;

2、 诚实守信、身心健康、乐观进取,尊重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

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3、 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具有一定的
“五种能力

”。

第十三条 宝钢优秀学生奖获得者中 (含台湾地区、港涣地区)的特别

优秀者,经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提名,可参与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的评选 (评

选程序见第二十二条 )。

第十四条 申报宝钢优秀教师奖的条件。

1、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爱岗敬业,师

德高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

2、 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近三年须连续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每学年

完成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授课在 64学时以上,且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

和同行好评。

3、 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基本建设,在教学内容、教材、方法、



手段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在核心期刊及

以上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或有正式出版的教材、专著等。

4、 注重因材施教与学生的
“五种能力

”
的培养,并取得显著成效;其直

接培养、指导的学生在科学研究、竞赛、设计、创新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活动

中取得突出成绩,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5、 有与职称相应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特别是能够将学科前沿知识和

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

第十五条 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中的特别优秀者,经评审学校或评审

单位提名,可参与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的评选 (评选程序见第二十三条 )。

第四
= 

评选原刖及评审程序

第十六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学握评选标准,严格遵

守评审程序,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评选中要注重申报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全面衡量申报人的备

方面表现。在此基础上:对申报学生要侧重对其
“五种能力

”
以及自我养成

意识的考核;对申报教师要侧重其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教育和影响,以及

对学生
“
五种能力

”
培养成效的考核。并注意向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

以及中青年教师倾斜。

第十八条 侯选人一旦确定,应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示。获奖者应为本

单位绝大多数师生所认同。

第十九条 宝钢优秀学生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由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评

定,报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备案;对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宝钢优

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须在《评审表》“
学校意见

”
或

“
单

位意见
’
栏中,简明扼要地写出推荐意见。

第二十条 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申报宝钢教育奖的学生或教师,经

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推荐后,须 由本人按要求填写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

的宝钢优秀学生、宝钢优秀教师 《评审表》 其其实性由推荐学校或推荐单位



确认。学生或教师 《评审表》首先由其本人所在学校在 《评审表》 “
学校综

合评价意见
”
栏中填写学校意见,由学校领导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尔后由

推荐学校或推荐单位在 《评审表》“
推荐学校意见

’或 “
推荐单位意见

”
栏中

填写推荐意见,由推荐学校领导或推荐单位领导签名与加盖公章,并由推荐

学校或推荐单位按要求完成申报和后续工作。

第二十一条 评审学校或评审单位推荐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申报宝

钢教育奖的学生或教师,原则上每年只能推荐 1名 宝钢优秀学生侯选人或宝

钢优秀教师侯选人。

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申报宝钢教育奖的学生或老师,其 《评审表》

由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经过资格审定后,委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评审组进

行评选,并提出入选名单,由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最终确认。

第二十二条 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的评选。

1、 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在评选出宝钢优秀学生奖后,可从中择优评出

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 1名 ,推荐给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

2、 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对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推荐的宝钢优秀学生

特等奖提名人进行资格审查后,将书面材料寄给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供

主管宝钢教育奖评颁工作的部门评审,并进行通讯表决。

3、 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按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通讯表决得票多

少,从高到低排列,提交当年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的获奖名单,由 宝钢教育

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最后确认。

第二十三条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的评选。

1、 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在评选出宝钢优秀教师奖后,可从中择优评出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 1名 ,推荐给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

2、 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对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推荐的宝钢优秀教师

特等奖提名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提交给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各位顾问

和委员,供各位顾问和委员评审,并进行通讯表决。

3、 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在每年 11月 份召开评审工作会议,对宝



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通讯表决结果进行审议。凡是通讯表决得票前 10

名,且得票数超过表决票数 〃2(含 1/2),首先确认其入选。确认入选人数

不足 10人时,在未获确认入选的提名人中,按得票多少往下类推,按缺颂的

一倍提取,作为第二轮侯选人,进行投票补选。在第二次表决中,入选教师

须获得出席会议的评委 70%以上 (含 70%)的票数,且按得票数,由高到低补

足 10名 。但审议和表决结果最终评出的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人数不应超过

10名 。

4、 在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第二次表决的侯选人,没能入选宝钢优秀教师

特等奖的教师,即 自动获得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

第五幸 评审材料

第二十四条  《评审表》中
“主要事迹

”
一栏应具体生动、简明扼要、

实事求是地介绍侯选教师的业绩和学生在校期间所取得的成绩。教师的事迹

应用具体的事例介绍其在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培养和

考核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方面的突出成绩;学生事迹应介绍学生在德、智、体、

美、劳诸方面,特别是入校后在
“五种能力

”
等方面的现实表现。

第二十五条 申请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相关单位应实事求是地按照要求认

其填写 《评审表》中的各项内容。如填写项目出现马虎、敷衍了事者,将取

消该候选人的获奖资格。

第二十六条 对以弄虚作假等不道德手段获得奖励者,一经查实,将辙

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第六幸 评审时间

第二十七条 每年 5月 30日 前,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将当年《宝钢教

育奖评审工作通知》在宝钢教育基金会网站及以书面形式寄发给各评审学校



和评审单位。

第二十八条 9月 8日 前,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在宝钢教育基金会网

站的申报系统上完成宝钢优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的申报工

作,同 时用 A4纸正反两面打印装订,并签名盖章后寄发给宝钢教育基金会秘

书处存档备案。寄发材料:每位宝钢优秀教师奖侯选人 (包括本学校或本单

位推荐的非评审学校、非评审单位宝钢优秀教师奖侯选人 )《评审表》一式一

份及 2时彩色免冠近照一张;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 《评审表》一式二

份及相关佐证材料的复印件一份及 2时彩色免冠近照一张。

9月 25日 前,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将汇总的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

人的 《评审表》(复 印件 )及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通讯表决票》以书面形式

寄发给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备位顾问与委员,以进行评审和通讯表

决。

10月 15日 前,备评审学校、评审单位负责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的部门

协助本学校、本单位的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顾问与委员,将 《宝钢

优秀教师特等奖通讯表决票》寄回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第二十九条 10月 12日 前,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应在宝钢教育基金

会网站的申报系统上完成宝钢优秀学生奖、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的申报工作,

同时用 A0纸正反两面打印装订,签名盖章后寄发给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存

档备案。寄发材料:每位宝钢优秀学生奖侯选人 (包括推荐的非评审学校、

非评审单位宝钢优秀学生奖侯选人 )《评审表》一式一份及 2时彩色免冠近照

一张;每位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名人 《评审表》一式二份及彩色免冠 2时

近照一张。

10月 20日 前,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将汇总的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提

名人的 《评审表》(复 印件 )及 《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通讯表决票》以书面形

式寄发给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由主管宝钢教育奖评颁工作的部门评审,

并进行通讯表决。

10月 26日 前,各评审学校、评审单位将 《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通讯表



决票》寄回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表决票上应由主管宝钢教育奖的部门负

责人签名,并加盍本部门公幸。

备项材料须按上述规定时间寄出,寄出时间以邮戡为准。途期未寄,则

视为自动放弃。

第七幸 表杉与奖励

第三十条 宝钢教育基金会于每年年底通过宝钢教育基金会网站和 《中

国教育报》或其他报刊公布当年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宝钢优秀学生奖、宝

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的获奖名单。

宝钢教育基金会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每两年一次联合举行宝钢教育奖颁

奖活动,届时邀请获奖师生代表出席。获奖师生代表一般为宝钢优秀学生特

等奖提名人和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人。

第三十一条 宝钢教育奖获奖名单公布后,备评审学校应单独或结合学

校其它教育奖项举行颁奖仪式,进行表彰。也可以与本地区宝钢教育奖设奖

的其它学校联合举行颁奖活动。

第丿1幸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 《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凡与本 《实施细则》条

款不一致的其它规定自行废止。

第三十三条 本 《实施细则》解释权属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宝钢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9018年 5月 11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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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章

申报及评审

条件

第十四条

第 2款

坚持工作在教学笫一线,近

三年连续承担本科生教学

任务,每学年完成荃科公共

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授课

在 m学时以上,且教学效

果好,深受学生和同行好

评。

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近

三年须连续承担本科生教

学任务,每学年完成公共基

础课或专业基础课授课在

“ 学时以上,且教学效果

好,深受学生和同行好评。

洒酽尉


